
立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  —  
二零零七年六月二十五日的會議  

公務員署任安排  

須採取的跟進行動  

( a )  議員要求政府匯報為糾正公務員署任職位方面欠善安排或問題而
採取的行動的最新進展；以及  

(b )  鄺志堅議員收到一宗由某員工協會提出的投訴，內容是關於康樂
及文化事務署的署任及職位調派安排，政府答允跟進，並會向委

員會匯報有關跟進行動。  

政府的回應  

( a )  《公務員事務規例》已訂明甄選合適人員署任和檢討署任安排的
機制。公務員事務局也不時頒布指引，以作補充。我們最近再次

提醒各局／部門嚴格遵循程序，並會繼續定期檢討派員署任的指

引。  

 此外，我們會每年進行調查，以加強監察署任的機制。我們會收

集資料，以確定各局／部門是否已召開晉升選拔委員會或遴選委

員會，甄選最合適的公務員填補為期六個月以上的署任職位；各

局／部門是否定期檢討這些署任安排；是否存在為規避有關長期

署任的程序而暫時終止署任或更換署任人員的情況等。我們如發

現異常的情況，會與有關的局／部門跟進。  

( b )  鄺志堅議員提及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康樂事務職員協會主席二零零
七 年 四 月 二 十 一 日 副 本 致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的 電 郵 (參 閱 附 件
I )，內容涉及該署員工的署任及職位調派安排。康樂及文化事務
署已在二零零七年四月三十日作出回覆 (覆函副本載於附件 I I )。  

 我們已查究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安排署任職位的情況。凡職位屬晉

升職級而須安排人員署任超過六個月的話，都是由有關的晉升選

拔委員會因應合資格人員的相對優劣，選出最優秀的人選署任。

該署的安排符合公務員事務局規定的程序。至於入職職級 (即不
能以晉升方式填補的職級 )方面，該署會在實際可行的情況下，
透過招聘委派人員實任有關空缺。該署會繼續遵循現行指引，視

乎情況作出署任安排。  

 至於上述電郵中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康樂事務職員協會所提及的職

位調派安排，該署已有既定的機制，為個別職系定期安排職位調

派。無論如何，員工如果基於任何理由希望調往另一崗位，可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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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調職申請。署方會根據職系的運作需要、個別員工的事業前途

發展和所關注的問題等因素，處理調職要求。  

 

公務員事務局  
二零零七年八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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